
【大公報訊】港大應屆畢業生杜

啟華涉嫌7月14日在沙田新城市廣

場咬斷一名警員手指，案件昨在

沙田法院再訊。控方透露案件將

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並要求被

告繼續以嚴謹條件保釋，但裁判

官應辯方申請，剔除其宵禁令。而

在另一宗案件，有裁判官亦批准一名

涉嫌非法集結的被告離境，赴台灣繼續升

學。

現職市場推廣助理的被告杜啟華（22

歲、圓圖），被控兩項蓄意傷人、一項襲

警及一項未能在規定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罪，控方昨透露將會加控一項在公眾地方

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

辯方要求法庭剔除杜的

宵禁令及禁足新城市廣場，

理由是本案事發於晚上十

時許，與午夜12時至清晨6

時宵禁時間無關，認為兩項

禁令都無助於防止杜再犯。

控方極力反對，指本案雖只在判

刑上限七年的區院審理，但杜牽涉的蓄意

傷人罪本身最高可判囚終身，可見控罪性

質嚴重。

最終署理主任裁判官高偉雄考慮控方

指控後，認為無需要再要求杜守宵禁令，

故准予剔除，又批准每周減少一次警署報

到，但其餘禁足令等保釋條件維持不變。

另外，正在台灣的藝術大學就讀電影

系的男生羅樂文（21歲），涉於8月11日

參與違法集結於尖沙咀警署外的一段彌敦

道，被控非法集結罪，昨在九龍城法院申

請更改保釋條件，又希望法庭准許他

離境赴台灣繼續學業，強調沒打算棄

保潛逃。

控方反對，指事發時有示威者投擲了

兩個汽油彈，導致有警員身體10%二級燒

傷，但裁判官黃國輝質疑上述指控未必有

證據針對羅本人，最終批准羅保釋期間赴

台讀書，但要求羅的母親提供3萬元人事擔

保，並確保羅需於10月23日出庭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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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二日開學日破壞港鐵、在荔景站被捕
後扮傻又被警察踢爆的 「奧斯卡戲精」 連×雄，
被爆已有四宗犯案前科，包括與未成年少女發生
性行為（衰十一）。此外，大公報調查發現，連
同學平日花費巨大，名牌滿身，常與數位女友人
出入遊戲廳等場所。而供他花費的錢財，原來多
靠參與暴亂賺外快而來。

案底纍纍曾衰十一名牌滿身花費勁

荔景站戲精靠暴亂撈金

清
水
河

大公

還記得九月二日在港鐵吶喊 「我返

學㗎咋，阿Sir！」 的 「男主角」 嗎？大

公報調查發現，這幾日的他亦忙得不亦

樂乎，跟擺街站的示威者熱切聯絡，想

必連續四站搗亂的 「光輝戰績」 ，又要

讓他 「發達」 了。據知情人士透露，現

時通過參與暴亂賺錢比大多兼職 「都快

同易好多」 ，早前曾有新聞揭露被捕12

歲男生家中竟藏有7萬元現金。

熱褲露臍女友車輪轉
大公報獨家獲悉，連×雄平日多流

連於旺角金雞廣場的遊戲廳，上周六周

日（九月七日及八日）就與不同的穿着

熱褲的女友出入，其中一名 「熱褲女」
着露臍裝。連與另一名 「熱褲女」 在九

月七日周六晚上八時多，於金雞廣場大

堂嬉笑打鬧，其間連摸着女友的頭。之

後連請女友去創興廣場吃自助大餐，料

花費至少近千元。

此外，他還熱衷去名牌店挑選飾物

，例如到瑞典品牌Daniel Wellington旗

艦店，挑選名牌手表和手袋，隨便一隻

表都上千元，腳上的白色Nike波鞋值數

千元。

連×雄現就讀於職業訓練局青年學

院，作為學生的他早已是 「老煙槍」 ，

返學日時，一日下來都至少抽五次。據

消息透露，連×雄在上周被捕前就已有

四宗犯案前科，包括偷竊、爆竊、毆打

及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由此可見

，這位 「奧斯卡男主角」 的生活奢靡頹

廢，早已不符普通學生應有的樣子。難

怪他的一位同學私下對記者說，與其花

錢玩遊戲交友，不如多讀書充實自己，

多做公益奉獻社會。

【大公報訊】尖沙咀警署被受傷的 「
爆眼女」 事隔一個月仍未向警方錄口供，

昨更透過民主黨發出採訪通知，稱明日會

就警方拒絕提供取得醫療報告的搜查令申

請司法覆核，又聲稱少女代表律師曾兩度

去信警方及律政司。警方昨反駁，醫院管

理局是申請醫療報告的唯一 「有價值資料

者」 ，警方不需向第三方交代手令，更指

「爆眼女」 從未向警方交代當晚身在現場

的原因、與暴徒的距離等等， 「我哋（警

方）要做嘅嘢已經做晒。」
爆眼少女一方聲稱，警方指少女無主

動聯絡警察是完全不符事實，少女代表律

師早已於9月2日及9月3日去信警方及律政

司，兩方均拒絕回覆。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昨日在記者會回

應，指屬下一名警司曾於8月12日去信少

女，對方從未回覆，她亦從未聯絡警方。

李桂華表示， 「我要做嘅嘢已經做晒

」 ，已為有關同事錄取口供，但不會透露

內容，以免對雙方不公平，現時只欠少女

向警方提供資料，包括當晚6時40分，為

何身在現場、當時身處的位置、與暴力示

威者的距離等重要資訊。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警方

為止暴制亂，昨日起為休班警配備伸縮警

棍，據了解約一萬支，以便處理近期頻繁

的突發暴力事件，實行一個月後再檢視安

排。警方解釋，休班警執行職務亦算正式

執勤，盡可能表露身份及嚴格遵守使用武

力指引，而此舉有助增加市民對恢復社會

秩序的信心， 「遇到有事盡快有人處理，

令社會更加安全」 。

警方在內部通告列出七項使用武力的

指引，包括要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

直屬上級及相關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報告

，相關單位指揮官會評定使用警棍的事件

，並按《警察通例》呈交初步報告。通告

表明，警務人員使用警棍不論是否當值，

均被視作使用武力並應遵照《警察通例》

第29-01條；與市民接觸時必須自律和高

度克制，在使用警棍前須表明身份，盡量

作出警告說明將使用警棍。

行動部高級警司汪威遜昨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過去三個月，示威者暴力程度

升級，警方有需要添置適當裝備，讓警員

在休班期間遇到緊急情況時，更有效保護

市民安全。

【大公報訊】9月2日多名暴徒於港鐵站內搞事，致使多站受阻

，警方接到乘客報警後前來抓捕暴徒。其中三名暴徒乘坐往荃灣

方向的列車，在荔景站準備下車時，被警員拘捕。據了解，該三

名被捕者為所謂「不合作運動」的常客，其中一名便是連×雄。

網友戲稱「奧斯卡男主角」
從視頻可看到，連×雄當日連續到四個港鐵車站破壞。

在油麻地站，他用紙巾塞住地鐵門使其難以關閉，又拉緊急

掣；在樂富站，他又開傘阻車門，後阻撓記者採訪；後又

在佐敦站被影到，直到抵達荔景站時，被警員拘捕。

在拘捕期間，他謊稱地上背囊不屬於他所有。然而

警員當場踢爆： 「見住你掟落嚟！呢度有曬閉路電視！

」 連×雄眼見走投無路，隨即 「戲精上身」 ，雙手掩面

裝作哭泣，並言帶可憐稱： 「我返學㗎咋，阿sir！」
惟隨即被另一名警員踢爆，指早於油麻地站，已看見

他們三人進行刑事毀壞。在惡行 「斷正」 ，無從抵

賴的情況下，該名暴徒亦只好收聲，乖乖就擒。

此影片在各大社交媒體上流傳，配上詼諧的背

景音樂，引來不少網友捧腹大笑，戲稱片中這位

連先生為今年 「奧斯卡男主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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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文） 調查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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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破壞四站 被捕裝哭扮返學

▲連同學平日開銷驚人，不時到一
些潮牌店購買昂貴衣物

▲連×雄身邊的女伴眾多

咬斷手指與誤傷他人，哪一行為更惡
劣？無期徒刑及三年監禁，哪項罪刑更嚴
重？稍有辨識能力的人都可以分出輕重，
但昨日兩宗案件，裁判官卻作出令人驚掉
下巴的決定。

港大應屆畢業生、22歲男子杜啟華，
七月沙田暴亂當中咬斷警員手指，被控兩

項蓄意傷人、一項襲警等罪。儘管控方一再強調，控罪性質
嚴重，要求維持宵禁令以免再犯。但署理主任裁判官高偉雄
，不僅批准保釋，同時剔除宵禁令，更減免每周到警署報到
的次數。

退休的獨居老人、65歲男子符柱標，日前因不滿 「中學
人鏈」 高呼口號音量過大，疑情緒激動，混亂中傷及一名女
教師，令其手指受傷，被控傷人罪。雖然辯方指出，正領取
每個月3000元的綜援金，社署剛批出一筆金錢去治療牙齒，
亦懷疑患有糖尿病，希望法庭予以有條件保釋。但裁判官卻
以 「案件性質嚴重」 為由，駁回申請。

這兩宗案件，孰輕孰重，其實不難分辨。更何況，杜某
共有四項控罪，當中一項是涉及《侵害人身罪條例》的第17
條，即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 （俗稱蓄意傷人）
」 ，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獨居老人符某雖然同屬《侵害人
身罪條例》，但只是第19條的傷人罪，最高只判3年。不論
所控罪名的數量還是罪名的嚴重程度，後者都無法和前者相
比，但偏偏罪名重的，卻能享受更 「優越」 的待遇。

如此判決，公正司法如何得到體現？公眾的疑問在於，
在一些裁判官眼中，是否由於疑犯是年輕人，雖然參與了暴
亂，但 「出發點好」 所以就可以輕判？而其他人不論罪名輕
重，只要不是與政府警方對着幹，就可以任意重判？

這些質疑絕非由今日開始，暴亂持續三個月以來，此類
例子數不勝數。包圍中聯辦並污損國徽的疑犯可保釋，最終
審判遙遙無期；但塗污美國駐港領事館，由抓到訴到審僅需
三日。黃之鋒涉及參與包圍警總的煽惑罪，裁判官不僅給予
保釋，更開恩任由其離境到台北及德國，繼續發表煽動性言
論；昨日再有參與非法集會的疑犯，獲裁判官開恩可以離境
到台灣；乃至於，四十四名犯有 「暴動罪」 重罪的疑犯，都
可以 「輕而易舉」 地獲得保釋……

如果公正司法無法得到體現，法治也就離淪亡不遠。早
前民間發起 「監察法官」 的行動，尊貴的法官與裁判官，是
時候接受市民的合理監察了。香港的法治絕不能毀在一些被
政治立場左右的裁判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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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咬斷警指 男子竟獲撤宵禁令

爆眼女申覆核 警：無需向第三方交代手令

休班警獲發伸縮棍 緊急情況保護市民


